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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加快弥补短板  发展数字贸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夏杰长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数字贸易也迅速兴起。 

    数字贸易兴起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创新引发的生产组织方式深度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

的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电子科技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制造业，随着数字技术的

发展，制造业日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服务业，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3D、VR 等正广泛应用于政府机构、教育、医疗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为传统贸易

形式向数字贸易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换句话说，发展数字贸易，既是数字经济全面兴起的客

观要求，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发展数字贸易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数字贸易以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为依托，

为供求双方提供交互式的数字化信息，它的贸易标的是数字化的信息产品。因此，其在成本、速

度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数字经济

的飞速发展，传统的贸易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都反过来促使我国要加快数字贸易的发

展，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掌握未来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

字贸易发展虽然起步较早，但在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尚缺乏话语权。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

达国家已经通过一系列多边或双边自贸协定，将其国内规则国际化，因此，发展数字贸易进而争

取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对我国来说尤为重要。 

    应该看到，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 

    一是在统计制度上未与国际接轨。和西方国家在数字贸易统计方面所做的细致划分及统计数

据追踪方面的细致工作相比，我国对数字贸易的数据统计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国内数字贸易统

计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统计部门没有建立相应的数据统计机制，甚至也没有对数字贸易的四种类

型进行专门的分门别类统计；相关部委在数字贸易统计数据方面也存在一定空白，零散的数据体

现在个别报告中，无法形成成体系、跨时间的数据库。由于数字贸易的统计数据存在划分不清、

数据连续性不强等问题，人们难以据此在微观上对数字贸易发展的真实情况进行精准把握。 

    二是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话语权较弱。从世界范围内看，数字贸易的全球规制尚未成型，但

西方国家试图移植国内标准、掌控国际话语权的意图已十分明显。美国是世界最早关注数字贸易

并对其进行定义、特征界定和出台规制措施的西方国家。目前，美国和欧盟等其他主要经济体，

都在数字贸易领域签订了部分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反观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基本上是被

动适应国际规则，把国内标准上升为国际规则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三是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仍然相对滞后。我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加强。城市宽带的接入速

度还不高，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宽带网络的普及率有待提升。即使是在城市，

移动互联网的速度、稳定性及信号覆盖程度都还有提升空间。与此同时，我国在数据全球化流动

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数据全球性连接方面仅居于第 38位，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英国、

法国、日本等。 

    四是监管手段滞后于发展实际。数字贸易产品在本质上存在无形、虚拟和便于传输等特性，

人们可以轻松地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数字产品与服务的交易，而相关的监管措施却难以跟上。比

如，根据目前我国《海关法》，在通过网络传输、并无实际载体进出境的数字电影拷贝方面，对

海关的监管权并无明确规定，给税收征收、海关监管、侵权保护等都带来了一定困难。综合来看，

数字贸易的法律监管目前还存在一个事实上的空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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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补以上短板，更好发展数字贸易，首先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数字产业，加快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各行业、服务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和互动，在制造业服务化

和服务业数字化的浪潮中，逐步提升我国经济的数字化水平，全面夯实数字贸易发展的根基。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视为同水、电、公路等同等重要

的公共品，稳步推进城市网络的升级提速和农村宽带的推广普及。同时放宽数字基础设施行业的

市场准入门槛，不断加强新技术的研发和开发，在政府层面从财税融资角度给研发企业更多支持，

促进其实现成果转化和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 

    再次要开展数字自由贸易区建设。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可以依托我国国内的

电商平台，协调海关、边检等职能部门，建立一个以重点城市节点为支撑，辐射“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最终覆盖全球的数字自由贸易区网络。 

    第四，逐步完善政府监管措施。把数字贸易纳入海关监管范围，从立法和技术两个角度对数

字贸易加强监管，同时对我国数字贸易产品的出口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增强我国数字贸易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一方面，积极参加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发出中国声音，

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也要在现阶段和接下来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中，尤其是在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协定谈判中，加入反映我国主张的数字贸易条款。 

    第六，培育一批数字贸易龙头企业。通过财税、金融、人才引进等手段，鼓励形成一批在行

业细分领域的数字贸易企业成长壮大，最终形成一批综合性大型企业带动、细分行业龙头效益明

显的数字贸易企业发展格局。 

    第七，做好相关职业教育培训。加强对计算机、外语等专业学科的投入建设力度，建立健全

多层次教育培训体系。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力量，鼓励职业民营教育机构的发展。 


